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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遗舞蹈元素对群文舞蹈创作的体现
戴君

江西省文化馆  330029

[摘　要]民族舞蹈艺术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重要门类，蕴含丰富的民族风情与民族文化，是展现民族特色重要的载

体。对舞蹈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系统性的分析与研究，同事对非遗元素与群文舞蹈创作的融合进行深入探讨有助于我国群文

舞蹈的发展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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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逐渐提高，

对生活质量的追求也越来越高，不同的是，人们不再只关心

物质方面的富足与否，对精神文化也更加关注，所以人们更

加注重文艺作品。“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们在不断发展过

程中创造出来的财富，包含很多值得我们珍视的内容，也包

含文化内涵丰富的民俗舞蹈，民俗舞蹈是民族在长久的发展

中形成的，是基于各民族的风俗习惯，对其进行模仿且形象

记录而形成的，再经过人们的口口相传保留至今。它能够表

现出各民族不同的风俗习惯，也能够体现各民族不同的精神

特征，是各民族文化艺术宝库中的瑰宝。当下，随着社会发

展和人们追求的变化，民俗舞蹈也逐渐得到重视，被搬上表

演的舞台，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们对精神文化的追求，是

一种良好的趋势。但将民俗舞蹈在舞台上进行演绎也不是一

件简单容易的事情，需要考虑对民俗文化的保留和创新，使

其更符合当代人们的需求。很多受到人们喜爱的民俗舞蹈被

纳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中，并且对当代社会的群文舞蹈产生

了重大影响。本文简单讨论"非遗"舞蹈元素对群文舞蹈创作

的体现。

一、“非遗”舞蹈概述

众所周知，虽然中国经济正在飞速发展，但中国政府

也在持续对“非遗”进行保护。中国政府根据“非遗”的特

色，将“非遗”按照十个大类进行归纳总结并以此对不同门

类的“非遗”提供保护，这种科学合理的分类方式也与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所颁布的“非遗”公约相互契合。表演艺

术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非遗”种类中的一种较大的

类别，基本涵盖了舞蹈、音乐、美术、曲艺、工艺等所有艺

术表现形式。中国政府从自身“非遗”保护的实际情况出

发，将传统舞蹈作为中国“非遗”保护的门类之一，体现了

中国政府对国内传统特色舞蹈保护的决心，而中国政府将

一百三十余项传统舞蹈列入“非遗”保护名录下的决心也体

现了传统舞蹈在中国“非遗”保护体系内占据了重要的分类

优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非遗”的保护并不区分等级，

这种相对粗放的保护方式并不利于紧迫型“非遗”的保护工

作，而中国政府根据形势严峻与否将“非遗”划分为四个层

次，分别是国家级、省级、市级与县级。虽然在国内“非

遗”有层级不同的区分方式，但只要列入四个层级中的任意

一级，便是中国政府所承认的“非遗”。随着中国政府对

“非遗”保护政策不断的修订与完善，“非遗保护”工作的

不断落实与实施，越来越多的传统舞蹈项目会被列入到“非

遗”保护的名录之中。

二、群文舞蹈创作与非遗元素

群文舞蹈与专业舞蹈有着众多相似之处，其创作的目的

及思想主线同专业舞蹈一致，都是为了服务人民群众精神领

域，丰富与完善社会主义文艺氛围。但针对表现形式而言，

群文舞蹈与专业舞蹈二者仍存在一定差异。例如专业舞蹈不

仅要求其创作者具备较为扎实的艺术文化修养与表演艺术经

验，而且要求专业舞蹈演员也具备殷实的舞蹈专业知识以及

舞蹈表演技能，只有专业的舞蹈演员才能将舞蹈肢体与表情

结合，借助一定的技术性动作向观众展示舞蹈所要传递的思

想内容。而群文舞蹈，顾名思义是以人民群众为前提的一种

舞蹈表现形式，其舞蹈风格具备强烈的群众性特征，在其向

观众展示一定的舞蹈艺术内容的同时，还向观众传递与普及

大众舞蹈文化的深层次内核，其目的就是借助群文舞蹈表演

的方式与内容提升人民群众的舞蹈素养。综上所述，群文舞

蹈与专业舞蹈最显著的差异就体现在群文舞蹈除了向观众展

示一定的舞蹈技巧外，还肩负着向广大人民群众普及舞蹈文

化，提升人民群众文化素养的艰巨任务。

得益于群文舞蹈普世性的特征，也使得非遗元素相对容

易与群文舞蹈相融合。众所周知，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我国众

多少数民族历代物质生活与文化生活的结晶，而群文舞蹈同

样是基于人民群众的舞蹈表现形式，同样来源于生活，其核

心诉求同样是表达与展现人民群众的生活风貌，这与非物质

文化遗产的内核有着高度的一致性。随着时间的流逝以及社

会经济的飞速发展，越来越多的高科技新鲜事物涌入到人民

群众的生活之中，这也使得我国众多非物质文化遗产由于缺

乏传承以及受众面小等原因逐渐消失于人民群众的视野。此

时民族文化自信的崛起也促使人们开始更多地关注非物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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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遗产，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中与群文舞蹈相契合的元素相互

融合，使得“非遗”借助群文舞蹈呈现出新的表达形式，这

不仅为群文舞蹈的创作提供了更为丰富的素材，也通过群文

舞蹈更为普及的传播方式使得越来越多的民众关注非物质文

化遗产。

三、“非遗”舞蹈元素对群文舞蹈创作影响的体现

首先，我国“非遗”相关专家学者对于舞蹈艺术中非

物质文化遗产以何种模式开展仍存在较大分歧，相当一部分

专家学者单纯注重非物质文化遗产与舞蹈文化的融合方式，

而忽略了对舞蹈文化进行保护的内涵式传承。也正如此，为

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与舞蹈艺术相结合，部分专家学者防止新

时代外界舞蹈文化对本土传统特色舞蹈文化的入侵，从而提

出继承与发扬传统舞蹈文化基础的理论思想，但该思想忽略

了舞蹈艺术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二者相融合后所存在的自身规

律，也无法发挥传承人对舞蹈文化继承与发扬的主导作用，

最终使得舞蹈本身的形态发生变化，失去了舞蹈艺术应有的

特征。鉴于上述经验与教训，“非遗”舞蹈的传承与保护首

当其冲应该保护舞蹈艺术的本真，要在尊重舞蹈艺术本身自

然规律与艺术特征的基础之上准备把握其整体的状态。

再者，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信息化技术的高速

发展，针对“非遗”舞蹈传承的保护方式与手段也同样在迭

代更新。合理利用先进的手段保护与传承“非遗”舞蹈，利

用信息化技术储存“非遗”舞蹈中的各种记录，能够有效

提高“非遗”舞蹈的保护效果。通过研究发现，当下国内

针对“非遗”舞蹈艺术的保护工作已步入新的高度，虽然越

来越多的专家学者开始研究保护“非遗”舞蹈的保护方式与

手段，且已经逐步开始探索更层次的保护体系建设，但却鲜

有专家学者对“非遗”舞蹈的内涵与精神传承进行研究与分

析。除此之外，鉴于“非遗”舞蹈保护与传承的特殊性，其

能够长久流传的基础就是族人之间一代代相传，这种舞蹈文

化传承是衍生于文化当事人在传统生活中的物质需求、情感

审美的一种精神衍生品，对文化当事人有着强烈的依附属

性。受制于我国“非遗”舞蹈传承的特色，“非遗”舞蹈传

承人自身文化程度以及教育水平不高，这也直接导致传承人

本身没有深入了解其所继承与发扬的舞蹈文化的深层次内涵

与特色，没有从历史文化中深入挖掘蕴藏于民族文化特色中

宝贵的价值。飞速发展的现代社会经济同样对“非遗”舞蹈

文化的传承产生深远影响，由于“非遗”舞蹈文化的传承大

多无法满足当下年轻人丰富的物质生活，众多年轻人被迫抛

弃继承与发扬传统舞蹈文化，选择进入社会经济发展的快车

中以求温饱与小康。也正如此，传承人主动放弃依附于古老

文化与传统精神世界的“非遗”舞蹈艺术，致使用口传心授

方法继承的“非遗”舞蹈文化遭受巨大冲击。

最后，关于“非遗”舞蹈的继承人，国内相关部门虽然

已经制定与颁布相应的方针与政策、搭建完善的资助体系以

鼓励“非遗”舞蹈继承人发扬与传播舞蹈文化，但受制于传

承人本身自身保护意识的强弱，存在相当一部分“非遗”舞

蹈文化传承人数量的缺口。除此之外，由于政府相关部门在

“非遗”舞蹈方面的干预度过高，导致一部分“非遗”舞蹈

假借政府扶持却肆意打造商业版图，使得“非遗”舞蹈传承

人被资本裹挟，被迫频繁参加各种评审、比赛甚至于某些个

别企业的宣传活动等，这也导致“非遗”舞蹈文化在群众中

好感下降，严重影响该“非遗”舞蹈文化的继承与发扬。相

反，有些地区针对“非遗”舞蹈保护工作缺失，相关部门错

误看待“非遗”舞蹈保护的重要性，存在重申报、轻保护的

问题，最终导致“非遗”舞蹈的保护工作长期停留纸面，没

有落到实处。一些“非遗”舞蹈继承人由于自身思想过于保

守固化，对“非遗”舞蹈保护工作有着偏执且错误的理解，

严重排斥利用科学的现代化手段传承与发扬“非遗”舞蹈文

化，没有清楚意识到传承者自身对“非遗”舞蹈保护与传承

的主观能动性，面对地方政府和国家相关部门的资金支持和

政策，并没有主动的探索方法以寻求更好的继承“非遗”舞

蹈的传统文化艺术。

结语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基础就是优秀的民族文化特色

与基因，这种心传口授的继承与发扬方式是保证非物质文化

遗产能够悠久流传至今的根本。随着时间的流逝，很多“非

遗”舞蹈文化的记忆可能会消失，这也督促我们继承与保持

民族舞蹈文化培育过程中的口传身授模式，将优秀历史文化

与民族宗教信仰代代相传。当下国家层面所颁布的诸多“非

遗”舞蹈文化保护政策也有效提高了群文舞蹈文化的升华，

也从另外一个方面促进了“非遗”舞蹈的传承与保护，对群

文舞蹈类的发展与创作具有良好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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